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園教育學程學生 

修業門檻規定 

112學年度起適用 

一、自112學年度起，本校非幼兒教育學系大學部之幼兒園師資類科師資生（幼兒

教育學系幼教碩士班師資生、幼教學程生）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須擇一

完成以下修業門檻，始能取得修畢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： 

（一）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之課餘時間至幼兒園進行至少60小時的實習、

學習扶助、課業輔導、親職活動等服務，其內容經本校認定符合教育專

業知能。 

（二）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通過本校教學專長能力檢定至少1項。 

 

二、選擇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之課餘時間至幼兒園進行至少60小時的實習、

學習扶助、課業輔導、親職活動等服務之學生，請填寫「服務/學習時數紀錄

表」，並於修畢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前，完成實地學習時數要

求，經幼兒教育學系審核通過後，送交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登錄。 

 

三、選擇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通過本校教學專長能力檢定至少1項之學生，請

於修畢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前，送交「教學專長能力檢定證書」

影本至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登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園教育學程學生 

服務／學習時數紀錄表 

學  號  姓  名  

服務起訖日期 

(年月日) 
服務/學習單位 時數 

服務/學習單位核章 

或 

提供證明資料影本附於表後 

(服務單位核章須清晰，勿以簽名代替) 

本校幼兒教育學系 

審核 

    

□符合，採計＿＿小時 

□不符合，不予採計 

核章： 

    

□符合，採計＿＿小時 

□不符合，不予採計 

核章： 

    

□符合，採計＿＿小時 

□不符合，不予採計 

核章： 

    

□符合，採計＿＿小時 

□不符合，不予採計 

核章： 

    

□符合，採計＿＿小時 

□不符合，不予採計 

核章： 

本頁採計時數合計   小時 

幼兒教育學系核章  承辦人員          系主任 

※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為續頁使用。 


